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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永济市政府决定取消的行政职权事项目录（2 项）

序号 职权名称 职权类别 审批部门 取消依据 改革意见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备注

1
再生育涉及病残儿的医学

鉴定
行政确认 市卫体局

《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》（国

务院令第 309 号）已废止
取消

取消后，市卫体局不再

组织病残儿鉴定，利用各种

培训、会议、宣传活动，向

社会公众进行政策宣传。

2
对伪造、变造、买卖计划生

育证明的处罚
行政处罚 市卫体局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

法》（2021 修正版）
取消

取消后，市卫体局加强

政策宣传解读和行政处罚行

为的监督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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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永济市政府决定承接下放的行政职权事项目录（2项）

序号 职权名称 职权类别 审批部门 下放依据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备注

1
渔船水上交通事故责任认

定
行政确认 市农业农村局

《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》

（国务院令第 38 号）
下放后，要加强业务指导和日常督导检查。

2 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
行政征收征

用
市农业农村局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；

《山西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渔

业法>办法》

下放后，要加强业务指导和日常督导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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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永济市政府决定变更的行政职权事项目录（1 项）
序号 职权名称 职权类别 原审批部门 审批部门 变更依据 备注

1
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

员资格认定
行政许可

市审批

服务管理局
市市场监管局

《运城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关于全市特种设备

作业人员资格认定有关事项的请示》（运审管发

〔2020〕14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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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永济市政府决定增加的行政职权事项目录（6 项）
序号 职权名称 职权类别审批部门 增加理由和依据 法律、法规具体条文 备注

1

对管道企业未经审批或者核

准，擅自建设管道、擅自改变

经审批或者核准设计方案、未

经审批或者核准，擅自改建或

者搬迁的处罚

行政处罚 市能源局

《中共运城市委办公室

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

于印发<运城市能源局职

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

编制规定>的通知》（运办

字〔2019〕62 号）

《山西省石油天然气管道建设和保护办法》（山西省人

民政府令第 242 号）

第二十四条 管道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

民政府主管管道建设和保护工作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

改的，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：

（一）未经审批或者核准，擅自建设管道的；

（二）擅自改变经审批或者核准设计方案的；

（三）未经审批或者核准，擅自改建或者搬迁的。

2

对管道企业未建立健全管道安

全保护制度、未完善检测、维

修、保养措施、未制定本企业

管道事故应急预案、未建立应

急救援队伍，定期组织演练，

储备相应的应急设备和物资、

未按照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设

立警示标志、发生管道事故，

管道企业未采取有效措施消除

或者减轻事故危害的处罚

行政处罚 市能源局

《中共运城市委办公室

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

于印发<运城市能源局职

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

编制规定>的通知》（运办

字〔2019〕62 号）

《山西省石油天然气管道建设和保护办法》（山西省人

民政府令第 242 号）

第二十五条 管道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

民政府主管管道建设和保护工作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

改正的，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：

（一）未建立健全管道安全保护制度的；

（二）未完善检测、维修、保养措施的；

（三）未制定本企业管道事故应急预案的；

（四）未建立应急救援队伍，定期组织演练，储备相应

的应急设备和物资的；

（五）未按照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设立警示标志的；

（六）发生管道事故，管道企业未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或

者减轻事故危害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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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职权名称 职权类别审批部门 增加理由和依据 法律、法规具体条文 备注

3
对建设工程施工企业施工作业

损坏管道行为的行政处罚
行政处罚 市能源局

《中共运城市委办公室

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

于印发<运城市能源局职

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

编制规定>的通知》（运办

字〔2019〕62 号）

《山西省石油天然气管道建设和保护办法》（山西省人民

政府令第 242 号）

第二十六条 “其他建设工程施工企业施工作业损坏管

道，未立即通知管道企业，并采取相应保护措施的，由县级

以上人民政府主管管道建设和保护工作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

为；情节较重的，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；造成损

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”。

4

对重点用能单位无正当理由拒

不落实整改要求或者整改没有

达到要求的处罚

行政处罚 市能源局

《中共运城市委办公室

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

于印发〈运城市能源局职

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

编制规定〉的通知》（运

办字〔2019〕62 号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》

第五十四条 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应当对重点用能单位

报送的能源利用状况报告进行审查。对节能管理制度不健全、

节能措施不落实、能源利用效率低的重点用能单位，管理节

能工作的部门应当开展现场调查，组织实施用能设备能源效

率检测，责令实施能源审计，并提出书面整改要求，限期整

改。

第八十三条 重点用能单位无正当理由拒不落实本法。第

五十四条 规定的整改要求或者整改没有达到要求的，由管理

节能工作的部门处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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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职权名称 职权类别审批部门 增加理由和依据 法律、法规具体条文 备注

5

对能源企业（煤矿除外）未按

照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

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、

注册安全工程师的处罚

行政处罚 市能源局

《中共运城市委办公室

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

于印发〈运城市能源局职

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

编制规定〉的通知》（运

办字〔2019〕62 号）

《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》（2022 年修订）

第七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，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规定

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、注册安

全工程师的，由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限期

改正，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逾期未改正的，责

令停产停业整顿，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对其

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

下的罚款。

6

对生产经验单位未建立事故隐

患排查治理制度，或者重大事

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未按照规

定报告、从事国家和行业部门

认定的危险作业，违反本条例

规定的处罚

行政处罚 市能源局

《中共运城市委办公室

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

于印发〈运城市能源局职

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

编制规定〉的通知》（运

办字〔2019〕62 号）

《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》（2022 年修订）

第七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负有安

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处一万元以上十

万元以下的罚款；逾期未改正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，并处

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

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构成

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（一）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或者重大事故隐

患排查治理情况未按照规定报告的；

（二）从事国家和行业部门认定的危险作业，违反本条

例规定的。


